
十六岁的故事没有主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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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仲威老师的推荐语：

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是认识世界、认识自我、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。但是在写作过程中，有很多学生会受到一些思维的束缚，导致文章缺乏个性和创意。而本篇文章的小作者毕思奇同学，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创造力，为读者描绘出一副奇异的景象，对于拓展学生的写作空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，故推荐此文。

那天，我走出去看看屋外的世界，碰见一个人说我显得好老。我很惊讶，我怎么就变老了呢？“我才16岁啊！”我辩白道。“可是你真的显得很老呀！”那人坚持说。我赶紧跑回家里，对着镜子左瞧瞧右看看。镜中的我，有着一张苍白憔悴的脸，眼睛也失去了光泽，这个人暗淡无光，苍老无比。

脸上的皱纹一分一秒都在增多似的。我不敢相信，16岁的我，怎么就突然变老了呢？

一

放学回来，看见一家屋檐下吊着一只鸟笼，一只小鸟在里面不停地扑腾，叽叽喳喳对着前面那片森林拼命地呼喊。看着那双失去了光泽的眼睛和那凌乱的羽毛，我就猜到它已经被关在这里好久了。我看了一会就转身离开了，后面传来那小鸟凄凉的呼喊声，让我觉得很难受。等过了几天，我再去那里看它的时候，鸟笼已经空了。主人告诉我：小鸟已经死了。哦 ，小鸟已经死了，那我呢？？？

二

小A被警察带回来了，他离家出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记得他走的那天给家里留了一封信说：读书太没味道，我要去闯闯世界！我再去找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变得沉默了，话也少了很多。我问他怎么回来了？他久久没有回答我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那片黑漆漆的天空，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，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闯什么世界！16岁，太年轻，太可笑了！无知！”说完，他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从小A家出来，我觉得回家的路忽然变得很长很长，我的脚步也变得很沉很沉。“16岁，太年轻，太可笑！无知！”我记住了这句话。

三

弟弟拉我去放风筝，叫我别闭塞在屋里学习，上山去“品尝品尝”山野清风。来到山上，弟弟在一旁把风筝放得好高好高，我便在山野上信步走着。时而望望天，时而看看地，看是否能寻得一份诗情。记得前段时间，我挑了几首他人认为是胡弄的，但自认为不错的小诗寄了出去，原以为会“牺牲”或者石沉大海 ，没想到居然得了奖，于是便下定决心要做北岛第二。可是想起那早已堆满课桌的模拟题、标准化试题，我心就慌了。哎，快上高二了，再过不久也要上“杀场”了，只好忍着把稿子放进抽屉里，毕竟，北大和清华是要比诗作的发表诱人的。在抬头看看还有一点影子的风筝，真希望这风筝能把我带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去。

尾声

站在雪地里，雪花纷纷扬扬多潇洒。小时候奶奶告诉我，如果在雪地里能拾到一把金钥匙，那将会得到很多好处，一辈子也不用受苦。我问奶奶拾到过金钥匙吗，她说没有。

16岁的这一年，我想起了这个故事。我说我应该去找把金钥匙，于是我便站在雪地里苦苦地找，可是什么也没找到。在空荡荡的雪地里，之后很多深深的前行的脚印，我想他们也一定在寻找那开启幸福的金钥匙……

叮叮当当，我的梦醒了……

闫仲威老师的点评：

这篇散文感情充沛，文采斐然，联想丰富，想象多姿，所选取的一系列的意象和事例，看似毫无关联，却蕴含着“我”突然变老的原因：小鸟好似每日得不到自由的“我”，小A的离家出走正是“我”曾经向往的，弟弟手中的风筝恰似“我”想放飞但又不得不藏起的梦想，环环相扣，步步深入，引发读者的深思。

文章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语言平实自然。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语点缀，但是表达真情实感，不说假话、空话、套话，避免了“为文造情”，体现了小作者对文章的驾驭能力。

   如果作者能在每一部分加上一句议论性的语言，会起到拨开迷雾、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